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社会开展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

教育的通知》

新华社北京 5 月 25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

于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宣传教育的通知》，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开展“四

史”宣传教育作出安排部署。

《通知》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围

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党史、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普及党史知识，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引导广大人

民群众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深刻

感悟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为人民的初心宗旨，学习中国共产党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传承中国共产党在长

期奋斗中铸就的伟大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

《通知》明确，要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主线，准确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

辑、实践逻辑，深入领会这一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

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时跟进学、前后

贯通学、联系实际学。要把握“四史”宣传教育内涵，注重内容

上融会贯通、逻辑上环环相扣，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

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为什么好等基本道理，加深对党的历史的理解和把握，加

深对党的理论的理解和认识。

《通知》指出，要组织好各项宣传教育活动。一是开展读书

学史活动。开展“书映百年伟业”好书荐读活动，举办“红色经

典·献礼百年”阅读活动，组织“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

开展党建文献专题阅读学习活动。二是组织基层宣讲活动。广泛

开展百姓宣讲，深入基层开展巡回宣讲，用小故事讲透大道理。

举办形势报告会、“四史”专题宣讲等，邀请领导干部带头作报

告。三是开展学习体验活动。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内涵，精心设计



推出一批精品展览、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学习体验线路。组织有

庄严感和教育意义的仪式活动，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等

社会实践活动。四是开展致敬革命先烈活动。结合烈士纪念日等

重要纪念日及其他传统节日，组织开展祭扫烈士墓、敬献花篮、

宣读祭文、瞻仰遗物等活动。开展“为烈士寻亲”专项行动，组

织“心中的旗帜”等红色讲解员大赛，弘扬英雄精神。五是开展

学习先进模范活动。集中宣传发布“3 个 100 杰出人物”，开展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获得者、时代楷模等先进模范学习宣传活动。

深入走访慰问老战士、老同志、老支前模范、烈士遗属等，帮助

解决实际困难。六是开展红色家风传承活动。发挥文明家庭、五

好家庭、最美家庭的示范带动作用，通过巡讲、主题展、快闪、

家庭故事汇等方式讲述感人家风故事。七是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活

动。组织开展“迈向强国新征程·军民共筑强军梦”巡讲，组织

军营开放活动，抓好高校和高中学生军训，依托国防教育基地进

行红色研学，强化全民国防观念。八是组织群众性文化活动。组

织美术展、优秀影视剧展播、优秀网络文艺作品展示等活动，开

展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活动。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开展“唱

支山歌给党听”群众歌咏、广场舞展演、“村晚”等活动。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始终把握正确导向，树立正

确历史观，准确把握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要突

出青少年群体，把握青少年群体的特点和习惯，组织好青少年学

习教育，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

火代代传承。要丰富活动载体，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着

力打造精品陈列，精心设计活动内容和载体，增强教育感染力。

要用好网络平台，发挥融媒体优势，制作播出一批接地气、易传

播、群众爱听爱看的网络文化产品和文艺作品。要加强统筹协调，

把“四史”宣传教育同党史学习教育、“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

题宣传教育活动等有机结合起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严格执

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加强安全管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宣传教育

各项工作安全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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